项目投标前无串标保证承诺书

致： 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
我司自愿依法参与贵院组织的                 招投标活动，为维护公平、公正、诚信的市场竞争环境，我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我单位在本次投标活动中，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自觉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的正常秩序。

二、独立投标 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且在整个投标过程中独立进行，不与任何单位串通投标，包括但不限于线上、线下任何形式的串通行为，如IP地址一致、MAC地址一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分包意向、放弃投标、利益输送等。

三、 接受监督与承担法律责任 我单位完全理解并接受贵方及行政监督部门对投标活动的全过程监督。如经贵方或行政监督部门查实，我单位存在任何串标行为或违反本承诺书条款的行为，我单位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被不予退还；

2.中标资格被取消（若已中标）；

3.一至三年内禁止参与贵院的采购活动；

4.承担因此给招标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5.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6.构成犯罪的，配合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开展调查取证。

四、本承诺书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本项目招标结束均有效，且不可撤销，具有法律效力。

投标人（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联 系 电 话： 

日       期：
